






十、 争议的解决

如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纠纷，首先应协商解决； 协商不成，任何一

方可向有关部门提请协调，或者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。

十一、 其他约定事项：

合同履行期间，签订本合同的双方经协商可对本合同条款进行修改或

补充。

十二、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 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

效 。

甲  方 ： 乙 方： 新野宜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行 ： 开户行 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新野县支行

账  号： 账  号： 166761010400203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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